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以专人送达、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

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毅召集并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２

，

７６０

万股，因此拟对海峡股份《公司章程》中对应的注册资本条款进行修订，并办理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具体内容见附

件，《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随着公司上市后的不断发展，独立董事工作量也随之增加，提高独立董事津贴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独立董事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激励独立董事勤勉尽责，以便更好地维护公司整

体利益，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目前本地区薪酬水平并参考其他相

类似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薪酬标准， 董事会拟将独立董事的津贴由每人每月

３８００

元人民币

（税前）调整至每人每月

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税前）。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开始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３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正案》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一、原章程第六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４７５

万元。 ”

修改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６０

万元。 ”

二、原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０

，

４７５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０

，

４７５

万股，其他种类股

０

股。 ”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２

，

７６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３２

，

７６０

万股，其他种

类股

０

股。 ”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周五）上午

９

：

００

点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四）会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西海岸新国宾馆国宾一厅

（五）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

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和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

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

、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３１１

联 系 人：周乃均 陈海光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２５６６

，（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３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２２５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或本单位） 出席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 议 事 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

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

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来行使表决

权，委托人承认受托人对此类提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３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通讯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唐人

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黄国盛、黄锡源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公司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发表了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对武汉湘大饲

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７８０

万元实施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变更后的募

集资金向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７８０

万元用于实施建设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生

产线项目，增资额全部进入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中。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对岳阳骆驼饲

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施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变更后的募

集资金向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实施建设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

目，增资额全部进入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中。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

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 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５

名监事均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

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

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唐人

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黄国民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公司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发表了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肉品”）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共

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子公司。 针对董事黄国盛、监事黄国民间接持有大生行股权，而大生

行与公司合资设立湖南肉品的情况，为避免董事因存在竞业关系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大生

行出具承诺：

（

１

）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无条件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

公允价值转让给公司。

（

２

）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大生行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时，与公司保持一

致。

本公司拟与大生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１

，

４８４．７

万元的价格收购大生行所持

湖南肉品

８．８４％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７３５

万元），本次股权收购涉及关联交易，收购总金额

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５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为

５７７

，

３００

，

１２６．８０

元），收

购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大生行成立于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商业登记证号码为

０２７２５１１７－０００－０７－１０－３

，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港币，实收资本为

３００

万港币，共

３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１００

港币；注册地与主要生产经营地为

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７４７

号，法定代表人为黄松泉。

湖南肉品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营业执照号码为

４３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２７７

，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经营范围为生产肉制品（腌腊肉制品、

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生产水产加工品（干制水产品）、生猪屠宰、

加工与销售。 注册地址为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古大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湖南肉品注册资

本为

４

，

７０５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８４．３８％

股权，大生行持有

１５．６２％

股权。

湖南肉品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２４９

，

９８６

，

２３２．４７ ２３５

，

３２３

，

９９１．６

２

负债总额

１４７

，

３１９

，

４３５．８６ ８９

，

２７１

，

４１１．１６

３

净资产

１０２

，

６６６

，

７９６．６１ １４６

，

０５２

，

５８０．４４

４

销售收入

３５０

，

３７０

，

２６２．３４ １３９

，

３２９

，

０２９．７１

５

净利润

１２

，

１９７

，

５３０．９１ ４

，

４８５

，

１４５．８

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９３％ ３７．９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对湖南唐人神

肉制品有限公司增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实施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

向湖南肉品增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湖南肉品审议通过三届七次董事会暨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同意本公司单方增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经株洲市商务局株商

（招）字［

２０１１

］

３４

号文《株洲市商务局关于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经

营范围、章程和合同的批复》核准，同意湖南肉品增加注册资本

３

，

６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经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湖南肉品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由

４

，

７０５

万元变更为

８

，

３１７

万

元。

本公司现持有湖南肉品

９１．１６％

的股权，大生行持有湖南肉品

８．８４％

的股权。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４８４．７

万元收购大生行所持湖南肉品

８．８４％

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７３５

万元）。

２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在湖南肉品的真实出资，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

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

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转让方承担。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双方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

式支付

９０％

的股权转让款项，剩余

１０％

的款项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４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的七日内，本公司、大生行应协助湖南肉品办理股权转让的商务部门审批

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 股权转让的交割基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自该日起本

公司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大生行对该等股权不再享有

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二）交易定价原则

就湖南肉品的整体股权价值，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２１

号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香港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

公司股权项目之

－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资产评估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两种方

法的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５９４．９２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１２％

。 从稳健性原则出发，对收益法和资产基

础法评估的结果采用孰低原则，鉴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能谨慎的反映企业价值，因此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根据该结果，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肉品经评估

后的净资产为

１４

，

４３６．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经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完成使用募集资金向湖南肉品增

资

３

，

６１２

万元用于实施建设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增资额全部进入湖南肉

品注册资本中，湖南肉品注册资本由

４

，

７０５

万元变更为

８

，

３１７

万元，净资产相应增加

３

，

６１２

万

元。湖南肉品第三届七次董事会暨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对

２０１０

年末湖南肉品可供分

配的部分利润进行分配，共分配利润

７

，

９５９

，

４７９．２３

元，净资产相应减少

７

，

９５９

，

４７９．２３

元。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湖南肉品的净资产价值，以上述评估净资产值

１４

，

４３６．０７

万元，加上本

公司单方增资金额

３

，

６１２

万元，再减去湖南肉品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金额

７９５．９４７９２３

万元后的

总金额为基准，净资产价值即

１７

，

２５２．１２２

万元，按湖南肉品注册资本

８

，

３１７

万元计算，相应的

湖南肉品每一单位注册资本的净资产为

２．０７４３

元。

经双方协商作价，同意按每一单位注册资本

２．０２

元的价格进行上述股权的转让。

四、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湖南肉品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

３５

，

０３７．０３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

４３７

，

９６８．１５

万元的

７．９９％

，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

１７．２５％

。 本次收购前本公司持有湖南肉品

９１．１６％

的

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湖南肉品

１００％

的股权，湖南肉品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鉴于本次股权收购系本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权，收购完成后对公司财务报表

不产生重大影响。

收购湖南肉品后，大生行退出湖南肉品，湖南肉品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生行严格

履行了关于公司上市前承诺的相关事项，即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大

生行无条件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让给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黄国盛、黄锡源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大生行作为公司外资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就与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相

关事宜，承诺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无条件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

市场公允价值转让给公司，并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时，与公

司保持一致，现严格履行。

公司与大生行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收购大生行持有的

湖南肉品股权的关联交易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序，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七、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４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香港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唐人神肉制

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之

－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２１

号）；

５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

见》；

６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３１

号文《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为

２７

元

／

股， 共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９

，

０７１

，

９１１．２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２

号）。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 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资的新项目详细

情况如下：

１

、将原计划用于“株洲年产

３６

万吨全价配合饲料生产线项目”的募集资金

８

，

４３９．９７

万元，

转用于实施建设“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该项目拟投资

４

，

７８０

万元，剩余募

集资金

３

，

６５９．９７

万元。

２

、将原计划用于“成都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的募集资金

５

，

５３２．７７

万元，转用于实施

建设“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该项目拟投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１

，

５３２．７７

万

元。

３

、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５

，

１９２．７４

万元暂时闲置。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新项目的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对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７８０

万元实施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审议公司对岳阳骆驼饲

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施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变更后的募

集资金向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７８０

万元，向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增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额全部进入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和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中。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新项目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如下：

一、全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帐户的情况

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的监管，公司和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共

同作为协议一方，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城东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株洲市董家塅支行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招商证券”）共同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城东支行。

武汉湘大饲料有限公司（“武汉湘大”）为全资子公司，为实施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

生产线项目的法人主体，公司与武汉湘大共同作为甲方，武汉湘大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４３００１５０１０６２０５２５０２２２８

，该专户金额为

４

，

７８０

万元，仅用于实

施建设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董家塅支行。

岳阳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岳阳骆驼”）为全资子公司，为实施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

项目的法人主体， 公司与岳阳骆驼共同作为甲方， 岳阳骆驼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８２５１２１１８５２０８０９３００１

，该专户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仅用于实施建

设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招商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招商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炳全、陈庆隆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招商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招商证券。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 同时向公司和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其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其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招商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起失效。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三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添利

A

基金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在指定

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thfund.com.cn

）发布了《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添利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公告》（简称

"

《开放公告》

"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添利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

"

《折算公告》

"

）和《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添利

B

份额（

150027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简称

"

《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

）。

2011

年

6

月

2

日为添利

A

的第

2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2011

年

6

月

2

日，添利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983014

元，据此计

算的添利

A

的折算比例为

1.00983014

，折算后，添利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基金份

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1

份添利

A

相应增加至

1.00983014

份。 折算前，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总额

为

1,999,816,746.99

份，折算后，添利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019,475,257.81

份。 各基金份额持

有人持有的添利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生

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

2011

年

6

月

2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添利

A

份额的折算结

果。

二、本次添利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经本公司统计，

2011

年

6

月

2

日，添利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额为

783,132,418.46

元，有效赎

回申请总份额为

717,125,222.33

份。

根据《开放公告》的规定，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据此

确认的添利

A

赎回总份额为

717,125,222.33

份。

添利

B

的份额数为

999,979,831.67

份。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

日起

5

年内，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即

1,999,959,663.34

份，

下同）。

对于添利

A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

额小于或等于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添利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

确认；如果对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大于

2

倍添利

B

的份

额余额，则在经确认后的添利

A

份额余额不超过

2

倍添利

B

的份额余额范围内，对全部有效申

购申请按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在发生超额申购时，申购申请的比例确认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

【

1,999,959,663.34－

（添利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有效赎回申请份

额）】

／

比例确认前申购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投资者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添利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申购申请确

认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

计入基金资产。

经本公司统计，本次添利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经确认后，添利

A

的份额余额将大于

2

倍

添利

B

的份额余额，为此，基金管理人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照上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比

例确认。 本次添利

A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89.07%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1

年

6

月

3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添利

A

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请

进行了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

2011

年

6

月

7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未获成交确认的申购资金将于

2011

年

6

月

3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通过销售机构划往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

管理人将自

2011

年

6

月

3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

人账户。

本次添利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2,999,865,

912.31

份，其中，添利

A

总份额为

1,999,886,080.64

份，添利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999,

979,831.67

份，添利

A

与添利

B

的份额配比为

1.99992642∶1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添利

A

自

2011

年

6

月

3

日起（含该日）的年收益率（单利）根据添

利

A

的本次开放日，即

2011

年

6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

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3.25%

的

1.3

倍进行计算，故：

添利

A

的年收益率（单利）

＝1.3×3.25%＝4.23%

添利

A

的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第

2

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356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2010-015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6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

事

9

名，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9

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已实施分配

2010

年红利，其中以

193,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红股

,

共计支付红股

38,600,000

股， 新增股份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上市流通， 实施后总股本由

193,000,

000

股增至为

231,600,000

股。

因分配后公司注册资本发生改变，特将《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改如下：

"

第六条 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300

万元。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

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

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

。 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3,160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

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

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3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19,300

万股。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3,16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3,160

万股。

"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第一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行使表决权。

6

、会议出席对象

(1)

凡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方法：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人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办理出席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法人股东持单位

介绍信）。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

3

、登记地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4

、联系电话：

0453-6886668

传 真：

0453-6886667

联 系 人：刘新欢

5

、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为有效。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22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2

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时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独立董事郑锦桥先生通过通讯方式

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自筹资金继续建设年产

1.5

万吨超精细钢丝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原计划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的年产

1.5

万吨超精细

钢丝项目变更为自筹资金进行建设， 具体投资计划请参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上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关于

"

年产

1.5

万吨超精细

钢丝项目

"

的情况。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确

保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需求。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情况如下：

1

、申请备案金额：

4.5

亿元人民币

2

、拟定主承销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发行期限：

366

天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进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针对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事项，董事会一致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做出如下授权：

1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发行利率等事宜。

2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发行本次短期融资券的过程中，签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承销协议和承诺函等），并

办理必要的手续。

3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本次短期融资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结束时为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按照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的股

本，对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进行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同时授权管理层办理

公司营业执照变更事宜，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章程》修订案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次董事会同意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第

一、二、三、四项议案。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7

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订案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施情况，需对《公司章程》的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文第六条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9,934,900

元。

公司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69,934,900

元。

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9,869,800

元。

公司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39,869,800

元。

《公司章程》原文第十八条为：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69,934,900

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一元。

修订为：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39,869,800

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一元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1

年

6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河南省巩义市伊洛北路

121

号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0

日

二、会议议题

1

、关于自筹资金继续建设年产

1.5

万吨超精细钢丝项目的议案；

2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进行授权的议案；

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采取累积投票制。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情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2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3

：

00-17

：

00

2

、登记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

299

号浦发国际金融中心

1707

公司证券部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11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7

：

0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李明

联系电话：

0371-69588999

传 真：

0371-69588000

地 址：：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

邮 编：

451251

2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六、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11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河南恒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

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关于自筹资金继续建设年产

1.5

万吨超精细钢丝项目的议案。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2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进行授权的议案。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4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1

、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8

日


